附件：
中国人民银行新密市支行行政许可信息公示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部门： 办公室 填报日期： 2020年5月29日   填报人： 钱玉行     
	序号
	单位名称
	许可文件编号
	许可文件名称
	有效期至
	许可内容
	许可机关
	备注

	1
	新密市苟堂镇范堂沟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
	J4910089464401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
	新密市支行
	

	2
	新密市青屏街街道北文峰街社区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
	J4910089464501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
	新密市支行
	

	3
	新密市矿区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会委员会
	J4910089464601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
	新密市支行
	

	4
	新密市牛店镇南龙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
	J4910089527401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
	新密市支行
	

	5
	新密市苦功轩文化课辅导中心
	J4910089527801
	开户许可证
	2020-05-29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
	新密市支行
	

	6
	新密市房地产服务中心
	Z4910001002701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
	新密市支行
	

	7
	新密市房地产服务中心
	Z4910001002901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
	新密市支行
	

	8
	新密市岳村镇小无相功文化课辅导中心
	J4910089864401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
	新密市支行
	

	9
	商丘至登封高速公路新密段新建工程建设领导小组
	L4910001624901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
	新密市支行
	

	执法部门意见：

上述执法决定在作出时，已注明该执法信息应予以公示并经主管行领导批准，现送交法律事务部门进行法律审核。

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或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法律事务部门（办公室）意见：

经审核，同意公示，并及时提交上级行办公室予以公示。

（经审核，按规定予以备案。）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或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上表中各部门的意见仅供参考。公示信息中如有不应予以公示的信息，须在表格备注栏说明，各部门在填写意见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据实填写。
